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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 

確立並維持程序以界定權責，意外事故或不符合項目之調查及處理，並設法降低事

故或不符合項目所造成之衝擊，確實有效完成矯正與預防措施。 

 

二、範圍：  

(一)適用範圍：凡參與驗證單位運作所產生之事故或不符合狀況，及其所應採取之矯正

和預防措施均屬之。  

(二)不符合狀況： 

 

1.違反法規及程序書要求事項。 
 

2.發生重大環境影響事故或意外事件。 
 

3.內部稽核缺失。 
 

4.環境/能源管理方案未達執行進度。 
 

5.監督與量測之結果未符合標準。 

 

6.實際能源用量超過該能源基線或能源績效指標已達偏差範圍。 

 
7.內部及外部之抱怨。 

三、任務： 

 

(一) 總務處：負責環境不符合狀況之確認，要求不符合事項之改善；召集參與 



 

2 

驗證單位分析該事項是否影響環境/能源管理系統之作業，進而調

查該意外事故發生原因，並要求改善、監督與量測、擬定矯正預防

等對策；並對該事項進行成效結果追蹤。 

(二)內部環境/能源稽核小組：依稽核計畫表定期至參與驗證單位稽核環境之不

符合狀況。 

 

(三)參與驗證單位：負責環境不符合狀況之實際對策執行及完成矯正預防改善

事項。 

 

四、內容： 
 

（一）不符合狀況 ： 
 

1.當環保/能源法規之新增或修訂造成學校無法符合要求或本校參與驗證單

位變更作業造成不符合法規規定時，由環安組填寫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

表一)，要求不符合發生之權責單位做矯正及預防措施，並進行追蹤確認，

其相關依法規鑑別程序書(CE25700B-03)辦理。 

2.不符合狀況若屬於可立即改善，則視為輕微缺失，總務處以口頭告知，若屬

於嚴重缺失，總務處立即開立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表一)，要求改善。環

境/能源監督連續三次檢點不符合或委外量測超過法規之標準時，由該單位

填寫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表一)，總務處要求不符合事件之權責單位做矯

正及預防措施，並進行追蹤確認，其相關要求依監督與量測管制程序書

(CE25700B-12)實施。 

3.內部稽核不符合時，由環境稽核小組填寫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 

(CE25700D-16-02)要求被稽核單位做矯正及預防措施，其相關要求依內部

稽核程序書(CE25700B-16)處理。 

4.管理方案不符合：由環境/能源管理系統推動小組查核未能達成所預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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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益單位，需填寫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表一)，並執行矯正及預防措施，

由環境/能源管理系統推動小組追蹤確認矯正及預防成果，若涉及目標修

訂時，應依管理方案程序書(CE25700B-05)辦理。 

5.緊急事件(發生重大環境影響)產生之不符合，由總務處通知事件發生單位

填寫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表一)，並執行矯正及預防措施，經環安組追蹤

確認，其相關規定依環境緊急應變程序書(CE25700B-11)處理。 

6.意外事件、事故發生，由發生單位填寫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附表一)，並執行

矯正及預防措施，經總務處追蹤確認。 

7.內部及外部之抱怨處理參照教育訓練與溝通諮詢程序書(CE25700B-07)辦

理。  

(二)調查分析：對於不符合狀況、意外事件或事故，參與驗證單位主管應指派

適當人選針對問題作深入調查及分析其潛在原因。  

(三)矯正及預防措施：受矯正單位根據調查分析結果，應擬定處理對策及預防

措施，並確實執行若有涉及其他相關單位，則適時協調

相關單位共同執行，對於矯正及預防措施執行工作應加

以記錄，以提供總務處評估。 

 

(四)矯正及預防措施之追蹤確認：矯正及預防措施執行成果，由總務處或內稽

小組確認，經確認為有效並可執行者，持續實施，若未達預期效果則重

新調查分析。  

(五)教育訓練：矯正及預防措施執行單位可視其需要辦理教育訓練，以利矯正

措施有效實施。 

(六)矯正及預防措施之過程若需長期予以管制而牽涉新增或修訂程序

文件，依管理文件程序書(CE25700B-08)處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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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環境/能源不符合之事項及矯正預防處理結果，由總務處彙整，由管理代表

於管理審查會議中報告。  

(八)環境/能源不符合事項之矯正及預防措施等相關紀錄文件，應保存三年。 

 

五、附件： 
 

附表一：不符合事件處理單(CE25700D-14-01)。 

六、參考文件： 

(一) 法規鑑別程序書(CE25700B-03)。  

(二) 管理方案程序書(CE25700B-05)。 

(三) 教育訓練與溝通諮詢程序書(CE25700B-07)。  

(四) 環境緊急應變程序書(CE25700B-11)。  

(五) 監督與量測管制程序書C(E25700B-12)。 

(六) 內部稽核程序書(CE25700B-16)。 

 

 

 


